


附件1

《盈江县棚户区改造项目平原镇永胜社区片区象城路延长线片区土地与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征求意见稿）》听证会听证报告

为了推行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在政府重大决策工作中充分发扬民主，反映民意，集中民智，提高政府决策工作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事项实施办法》和《德宏州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的规定，总结我县举行听证会的实践经验，结合平原镇永胜社区片区象城路延长线片区的实际情况，2018年9月14日上午在盈江县棚户区改造建设指挥部一楼大会议室（平原镇目瑙纵歌路159号）举行了《盈江县棚户区改造项目平原镇永胜社区片区象城路延长线片区土地与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听证会。现将听证情况报告如下： 
一、听证会准备情况
（一）发布第1号听证会公告
    2018年8月30日，在盈江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举行〈盈江县棚户区改造项目平原镇永胜社区片区象城路延长线片区土地与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听证会的公告（第1号）》，公布了听证事项、听证代表名额及产生方式、报名时间、方式和要求等相关内容。同时，将征求意见稿听证稿在盈江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上予以公布。
（二）确定听证会参会人员
2018年9月5日前，确定了1名听证主持人，盈江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1名听证决策发言人，县监察局、县政府法制办、县政府督查室3名听证监察人；核实确定了30名听证代表，其中：利害关系人代表15名、社会普通公众代表4名、县人大代表3名、县政协委员3名、专业技术人员2名、相关企业技术代表1名、法律工作者2名；旁听人员7名；听证书记员2名。
（三）发布第2号听证会公告
2018年9月5日，在第1号公告发布的网站发布了《关于举行〈盈江县棚户区改造项目平原镇永胜社区片区象城路延长线片区土地与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听证会的公告（第2号）》，公布了举行听证会的具体时间、地点和听证主持人、听证决策发言人、听证监察人、听证代表、听证书记员、旁听人员名单等事项，在3日内将征求意见稿听证稿及其说明等材料送达听证代表。
2、 听证会举行情况
2018年9月14日上午8:30—12:00，听证会在盈江县棚户区改造建设指挥部一楼大会议室（平原镇目瑙纵歌路159号）举行。听证会由盈江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局长赵超主持，听证监察人为县纪委常委、县监委委员李根恒，县法制办主任周立强，县政府督查室主任王根香；听证代表应到30名，实到27名，其中：利害关系人代表13名、社会普通公众代表4名、县人大代表3名、县政协委员2名、专业技术人员2名、相关企业技术代表1名、法律工作者2名；邀请旁听人员7名，实到6名；新闻媒体1家到会进行了报道。
听证会按照下列议程进行：
（一）听证主持人介绍参会人员情况，宣读听证代表名单，并核实听证会代表身份；
（二）书记员宣读《权利义务告知书》；
（三）书记员宣读《听证会纪律和注意事项》；
（四）决策发言人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局长赵超就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和有关情况作说明；
（五）听证代表对征求意见稿发表意见和提问（每位代表发言时间不超过10分钟），决策发言人回答听证代表的提问；
（六）听证代表杨荣新作最后陈述；
（七）听证监察人发表监察意见；
（八）县政府副县长、县棚改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黄永权讲话；
（九）听证主持人对听证会进行总结发言。
三、听证代表所提的意见和建议情况
综合听证会上的代表发言和《听证会征求意见表》意见，参会的27名听证代表中，有24名听证代表原则同意《盈江县棚户区改造项目平原镇永胜社区片区象城路延长线片区土地与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2名听证代表不愿参加棚改、1名听证代表未做决定。听证会上共有8名代表发言，提出了24条意见和建议；共收到《听证会征求意见表》27份，提出了67条意见和建议。梳理后形成17条意见和建议，主要内容如下：
1.建议提高房屋土地征收补偿、搬家补助、过渡期补助和奖励标准。土地补偿标准不低于10000元/平方米，签订征收协议和腾房交付奖励标准分别提高到20%。
2.建议采取现房安置、异地安置、原址回迁、货币化安置、实物置换、土地置换等多种形式进行安置，满足不同被征收群众的需求。
3.建议进行商铺置换。
4.建议政府部门拿出建房标准，允许群众在不征迁的情况下自行改造房屋等。
5.建议评估标准要统一规范，补偿标准要“一把尺子量到底”，不能以“一事一议”提高“钉子户”的补偿标准，避免先搬迁的比后搬迁的补偿奖励少。
6.建议切实做好房地产市场管控，防止开发商哄抬房价，避免让棚改户拿到补偿款却买不起房。
7.建议注重“改”“建”结合，合理规划，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8.建议向社会公示棚户区征迁后的土地用途和项目建设，确保群众的知情权。
9.建议放宽产权认定范围，以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作为补偿依据。对在以前市政建设中主动退让的证载土地面积给予认定和补偿。
10.建议明确“一户多证”、共有产权人、产权继承人等的安置补偿问题。
11.建议考虑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的实际困难，尽量考虑安置庭院式房屋，并帮助其解决好贷款困难，让这些群体在搬迁新居后住得比现在更舒适。
12.建议及早确定和公布第三方评估的标准和具体补偿内容。
13.建议棚改征迁户拿到征收补偿款后，不再承担相应的税费。搬迁协议签订后，补偿费用必须一次性全额支付后才能搬迁。
14.建议帮助协调解决两证已抵押的问题。
15.小辛寨4户在8年前准备在征收区域建房，因政府修路通知不许建房，建议考虑给予相应补偿。
16.建议延长腾房时间，确保棚改户在规定时限内搬迁。
17.个别代表称不是棚户区，建议不要纳入棚改。
四、听证意见和建议的采纳情况
针对听证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建议，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研究，全部采纳11条、部分采纳3条、不采纳3条，进一步完善了方案征求意见稿。具体情况是：
1.建议提高房屋土地征收补偿、搬家补助、过渡期补助和奖励标准。土地补偿标准不低于10000元/平方米，签订征收协议和腾房交付奖励标准分别提高到20%。
该建议部分采纳，土地补偿标准按照我县现行土地市场价，分类进行评估，将作为主要的一条补偿依据；签订征收协议和腾房交付奖励标准报县政府研究确定。
2.建议采取现房安置、异地安置、原址回迁、货币化安置、实物置换、土地置换等多种形式进行安置，满足不同被征收群众需求。
    该建议部分采纳，采纳“货币化安置”内容，其他“现房安置、异地安置、原址回迁、实物置换、土地置换”的建议，因目前暂不具备多种安置方式的条件，并已对奖励标准进行大幅提高，多种安置方式的建议暂不予考虑。
3.建议进行商铺置换。
该建议不采纳，目前暂不具备置换条件，且在方案里已经明确商铺具有1200元/㎡的额外奖励，故不采纳。
4.建议政府部门拿出建房标准，允许群众在不征迁的情况下自行改造房屋等。
  该建议不采纳，因棚户区改造区域需整片实施征迁。
5.建议评估标准要统一规范，补偿标准要“一把尺子量到底”，不能以“一事一议”提高“钉子户”的补偿标准，避免先搬迁的比后搬迁的补偿奖励少。
该建议采纳，将作为实际工作中的重要参考标准。
6.建议切实做好房地产市场管控，防止开发商哄抬房价，避免让棚改户拿到补偿款却买不起房。
该建议采纳，将作为实际工作中的重要参考标准。
7.建议注重“改”“建”结合，合理规划，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该建议采纳，将作为实际工作中的重要参考标准。
8.建议向社会公示棚户区征迁后的土地用途和项目建设，确保群众的知情权。
该建议采纳，将作为实际工作中的重要参考标准。
9.建议放宽产权认定范围，以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作为补偿依据。对以前市政建设中主动退让的证载土地面积给予认定和补偿。
该建议采纳，将作为实际工作中的重要参考标准。
10.建议明确“一户多证”、共有产权人、产权继承人等的安置补偿问题。
该建议采纳，将作为实际工作中的重要参考标准。
11.建议考虑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的实际困难。
该建议采纳，征迁方案已经明确相关内容。
12.建议及早确定和公布第三方评估的标准和具体补偿内容。
该建议采纳，评估机构通过公开招标选定，被征收的房屋及土地价值由评估方采取相同的方法和标准进行，结合被征收房屋和土地的具体区位、用途、建筑面积、成新、装修等因素参考市场价值依法依规综合评估确定。
13.建议棚改征迁户拿到征收补偿款后，不再承当相应的税费。搬迁协议签订后，补偿费用必须一次性全额支付后才能搬迁。
该建议部分采纳，对棚户区改造户的税费按国家优惠政策执行。补偿款将结合实际分步骤拨付。
14.建议帮助协调解决两证已抵押的问题。
该建议采纳，将作为实际工作中的重要参考标准。
15.小辛寨4户在8年前准备在征收区域建房，因政府修路通知不许建房，建议考虑给予相应补偿。
该建议采纳，将作为实际工作中的重要参考标准。
16.建议延长腾房时间，确保棚改户在规定时限内搬迁。
该建议采纳，将腾房时间延长至90日。
17.个别代表称不是棚户区，建议不要纳入棚改。
该建议不采纳，对该片区实施棚户区改造是经过充分的论证，报经县政府专题研究而确定的，符合该片区消除消防、交通安全隐患的需要，符合县城规划区建设和长远发展需要，且需整片实施，故不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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